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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檢醫院限勞動

部認可之體檢醫

院:

一般體格檢查項

目:

( 請務必檢查右列

項目，資料抄錄

自勞工健康保護

規則附表九)

勞工可「自願」

另行提繳退休金:

曾任「志願役」

軍人可辦理提支

餉級(加薪):

申請「交通費」:

單位名稱 聯絡人 電  話

南港區清潔隊 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1段360號7樓 郭小姐 2783-4725

內湖區清潔隊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2段320巷19號4樓 黃小姐 2791-7730

中正區清潔隊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三段6號 高小姐 2332-0725

中山區清潔隊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67號7樓之2 陳小姐 2502-2264

備            註:

「到工日」報到單位地址:

報 到 地 址

1.市政大樓地址：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。

2請於出缺日期以後(含當日)到工，星期六、日為放假日請勿到工。

注意事項:

體檢前請先至勞動部網站查詢，進入勞動部網站(網址http://www.mol.gov.tw)，點選

「相關連結」內「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認可醫療機構名單」，認可醫療機構查詢，

請選擇縣市別，勾選「一般健檢」，按「查詢目前有效認可醫療機構」。

(1) 作業經歷、既往病史、生活習慣及自覺症狀之調查。

(2) 身高、體重、腰圍、視力、辨色力、聽力、血壓及身體各系統或部位之身體檢

查及問診。

(3) 胸部Ｘ光（大片）攝影檢查。

(4) 尿蛋白及尿潛血之檢查。

(5) 血色素及白血球數檢查。

(6) 血糖、血清丙胺酸轉胺酶(ALT)、肌酸酐(creatinine)、膽固醇、三酸甘油酯、高密

度脂蛋白膽固醇之檢查。

(7)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檢查。

勞工得在其每月工資6%範圍內，自願另行提繳退休金(勞退新制退休金)，請於到工

日主動向單位承辦人申請。

曾任「志願役」軍人可依規定自「提出申請日」起，計算服役期間辦理提支餉級。

可先向戶籍所在地後備指揮部申請「官兵服務軍職經歷證明」(需註記考績)，於到

工上班時主動向單位承辦人提出申請並填寫申請書。

薪資轉帳戶為台北富邦銀行，交通費請於到工一個月內申請，核實報支，未來若工

作地點、住所「異動」應自異動日起一個月內檢附相關資料，主動向服務單位申請

異動送秘書室核發，未依規定異動浮報交通費者依法辦理。

中正區隊 113年5月2日

中山區隊 113年5月15日

合      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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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發單位(出缺單位) 出缺日期(最早到工日)

南港區隊 113年5月2日

內湖區隊 113年5月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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